
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入学
网络远程考试（初试）考场规则

本规则适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入学网络远程考试（初试）及其

他由研究生院组织的相关网络远程测试。下文所述的主机位设备为考生放在考

试桌面上进行考试答题使用的带有外置摄像头的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辅机

位设备为对考生进行近景摄像监考用的无电话功能的可摄像和录音的电子设

备。

1.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是国家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一部分，内容属于国家机

密级，在此过程中禁止考生录音、录像、录屏和直播，禁止泄露或公布考试相

关信息。

2.考生须在正式考试前，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下载并安装好“易考通”

考试软件。

3.除必须的考试用品：身份证、纸质准考证、黑色水笔和空白 A4 草稿纸

三张（考试开始前所有纸张正反面均不得做任何标记），备用紧急联络智能手

机一台（调至会议模式、屏幕向上放置在桌上）。考生的桌面上不可出现其他

物品，否则按违反考场规则处理。

4.考生应独自在安静、明亮的可以封闭的环境（场所）独立完成考试。考

试期间不得有除考生外的其他人同时存在或进出，否则按违反考场规则处理。

5.自觉服从考务人员管理，严格遵从考务人员指令。考生的辅机位设备应

在每科考试开考前 50 分钟进入线上虚拟考场（鹰眼监考系统）。辅机位设备

（应在考试期间保持网络连接，关闭通话和消息弹出等与考试无关的功能，保

证音频和视频同时开启）。进入虚拟考场后，按照考务人员的指令，对考生所

在考试环境进行检查，而后调整好辅机位设备放置的位置和角度。在完成相关

证件的查验后，考生方可操作主机位设备进入“易考通”考试软件。

6.考生全程不得遮盖面部及耳朵，不得佩戴帽子、墨镜、口罩等，不允许

佩戴耳塞、耳机、耳饰，否则按违反考场规则处理。

7.考生须主动配合监考员按要求使用辅机位设备完成所在环境（场所）的

检查、监控设备的位置调试以及相关证件的查验。

8.考生开考迟到 15 分钟以上者（以进入“易考通”软件考试界面为准），

取消考试资格。

9.开考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离开座位，考生须全程保持静默，不得响

起手机铃声，不得故意发出物体碰撞声响。有问题可举手，在考务人员许可后



方可发声，若有违反，按违反考场规则处理。此外，考务人员不回答有关试题

内容的任何问题。

10.每科考试时间不超过 120 分钟，以系统设置为准不可提前交卷。考生

不得未经监考员同意擅自退出“易考通”考试软件或“鹰眼”监考系统。若有

违反，视为放弃考试，已做答案作废。“鹰眼”监考系统中因考生原因致使考

生图像消失，同样视为放弃考试，已作答案作废。

11.考试答题要求详见“易考通”考试软件的考生须知，考生应仔细阅读

并确认，方可进入考题界面，在此不做累述。

12.考生在考试前务必要对自己的考试用设备的性能、电池续航能力和网

络状况等有充分的准备，所在场所突发断电、网络不稳定、视频中断等无法继

续网络远程考试的情况，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13.考试结束时间一到，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系统将自动进行“交卷”

操作，交卷前，需要再次拍照核对身份，请保持原位并正面面对主机位设备的

镜头，不要擅动，待考务人员发出离场指令后，方可在主机位设备上退出“易

考通”软件，和在辅机位设备上离开“鹰眼”监考系统。

14.考生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务人员管理，有违纪、作弊等违反诚

信考试承诺行为的，监考员可立即勒令其终止答题，将其移除虚拟考场，取消

考试成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相关规定执行，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

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追究法律责任。

15.为了保证网络远程考试的公平公正，上海社会科学院对考试过程中的

所有考生拥有全程录像、录音和拍照权。

16.对未参加模拟测试的考生，如在正式考试时遇到各类问题无法解决，

影响了考生本人的考试进程时，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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